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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修订后的 «上海市
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使用和管理办法» 的通知

沪府规 〔２０２５〕４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现将修订后的 «上海市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使用和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市政府印发的 «上海市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使用和管理办法» (沪府规 〔２０２２〕２２
号)同时废止.

上海市人民政府

２０２５年１０月１２日

上海市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使用和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根据深化 “五个中心”建设总体要求,为切

实巩固发挥服务经济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

主体作用,全面提升服务业整体质量和能级水

平,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作用,改善本

市服务业发展环境,引导社会资金加大对服务业

投入力度,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上海市服务业发展

引导资金 (以下简称 “引导资金”)的使用和管

理,根据国家有关文件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资金来源)

引导资金是由地方财政预算安排的,专项用

于本市服务业发展的补助性资金.

第三条　 (支持主体)

引导资金支持的主体为,依法设立的法人、

非法人组织,且应具有合理的经济规模,信用记

录良好,无违法违规行为.

第四条　 (管理推进部门)

由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商务

委、市财政局等部门组成评审小组,负责引导资

金的申报受理、评估管理、审核批复、监督稽查

等工作.评审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发展改革委.

各区有关部门负责建立和管理本区引导资金

项目库,对申报项目进行初审;负责引导资金的

事中事后监管,推进具体项目的实施、验收等日

常管理工作.

市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向评审小组推荐本行业

领域内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重大服务业项目,并

配合各区做好引导资金事中事后监管等工作.

第二章　使用范围和支持方式

第五条　 (使用范围)

引导资金主要用于支持服务业发展中的关键

领域、重点区域、重点环节和新兴行业的项目建

设、业务开展、重大问题研究等,聚焦服务业新

赛道,推动服务业创新发展,培育服务业新技

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促进服务业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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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化、市场化、社会化和规模化.主要用于以下

方面:

(一)支持 «上海市促进服务业创新发展若

干措施»、上海市服务业发展规划明确的重点领

域中的服务业项目.

(二)支持促进本市服务业发展的重大战略、

重大政策和重大问题研究.

(三)支持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各类服务业

园区建设,对其核心区域发展战略、产业发展、

功能定位等规划论证给予资助.

(四)经市政府批准其他需要支持的事项.

第六条　 (支持方式)

引导资金采用分类支持的方式.

(一)重 大 示 范 项 目:总 投 资 ３０００ 万 元

(含)以上,对本市服务业发展具有重要示范带

动作用,并具有技术先进、模式创新等特性的项

目,由市、区两级引导资金给予支持.

(二)重点项目:总投资５００万元 (含)以

上的项目,由市、区两级引导资金给予支持.

项目总投资是指经评审小组委托的中介机构

核定后的项目投资额.

市级引导资金的支持,采用无偿资助方式安

排使用,主要用于项目建设中的设备购置安装、

软件开发、技术转让、人员培训、系统集成、设

计咨询、研发测试、资质认证等.

结合风险投资等市场基金对企业或项目的投

入情况,适当简化评审流程,研究跟投等支持方

式,进一步放大财政资金支持服务业发展的引领

带动作用.

第七条　 (支持标准)

对重大示范项目,市级引导资金支持金额原

则上不超过６００万元.其中,对需突破支持上限

的本市重大功能性服务业项目,由评审小组研究

确定支持金额.

对重点项目,市级引导资金支持比例最高不

超过项目总投资的２０％,支持金额不超过３００
万元.

对服务业发展研究和服务业园区规划论证,

市级引导资金支持比例最高不超过合同金额

的２０％.

第八条　 (区级支持)

获得市级引导资金支持的重大示范项目和重

点项目单位的所在区,原则上应按照不低于市级

支持１∶１的比例,安排资金予以支持;金山区、

奉贤区、崇明区可按照不低于市级支持１∶０．５
的比例,安排资金予以支持.

第三章　项目申报与审核

第九条　 (项目库管理)

各区对申报的项目评估后纳入引导资金项目

库,对纳入项目库的项目做好跟踪管理与推进

实施.

第十条　 (初审和转报)

各区有关部门对已纳入项目库的项目,按照

本办法负责项目初审,委托中介机构通过专家评

审等方式对项目申报材料进行初步筛选.市级财

政资金已安排支持的项目不予受理.

对各区初审通过的重大示范项目和重点项

目,各区有关部门于每年３月３１日和８月１５日

前,分两次向评审小组办公室提交引导资金申

请,并提供以下附件材料:

(一)引导资金申请汇总表.

(二)每个项目的初审结论.

(三)每个项目申请表及相关附件材料.

各区有关部门对提交的申报资料的合规性和

合法性负责.

第十一条　 (审批程序)

对各区有关部门报送的申报材料,评审小组

负责委托中介机构通过开展专家评审等方式进行

综合评估,审核评估结果,对拟支持项目进行网

上公示并征询市行业主管部门意见.对最终经评

审小组同意支持的项目,由市发展改革委会同相

关部门向各区下达引导资金支持计划.

第十二条　 (资金拨付)

经评审小组审核同意的项目,各区有关部门

与项目单位签署 «上海市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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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实施框架协议书»,并向评审小组报备后,由

市发展改革委向市财政局提出资金拨付申请,由

市财政局按照财政资金预算管理有关规定分阶段

拨付资金.引导资金支持计划下达后,进行首款

拨付,首款原则上不超过预定支持金额的４０％.

项目建设完成并通过验收后,拨付剩余款项.

第四章　项目的事中事后管理

第十三条　 (事中事后监管)

引导资金支持项目建设过程中,项目单位应

每季度向各区有关部门报送项目建设情况,包括

建设内容、实施场地、项目投资、实施进度、团

队建设、组织管理制度、单位整体经营情况以及

引导资金使用情况等.

各区有关部门负责对项目进行事中事后监

管,推进项目实施等的具体日常管理工作,每季

度将项目执行情况、引导资金使用情况等报送评

审小组.

第十四条　 (跟踪服务)

(一)重大示范项目.项目单位在日常经营

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由评审小组会同各区做

好跟踪服务,积极协调推进.

(二)重点项目.各区有关部门加强对已支

持项目的跟踪服务,及时了解项目进展情况,项

目实施发生重大变化的,应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

评审小组.

第十五条　 (项目验收)

项目竣工后,项目单位应在六个月内,向各

区有关部门提出验收申请.各区有关部门作为项

目验收负责部门,应按照本市项目验收管理要

求,制定相关验收程序和办法,并在项目完成

(竣工)后的一年内进行验收.

第十六条　 (项目变更)

获引导资金支持的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发生重

大变化的,项目单位应及时向各区有关部门提出

变更申请.各区有关部门应将项目变更有关材料

报评审小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项目发生

重大变化:

(一)项目法人发生变更.

(二)建设地点发生变更.

(三)主要建设内容、建设性质发生变化.

(四)建设期发生重大变化 (一般指延期１
年及以上).

(五)总投资额缩减２０％及以上.

(六)其他规定的重要变更事项.

项目变化导致引导资金支持金额发生变化

的,由评审小组 限 期 收 回 引 导 资 金 超 额 支 持

部分.

第十七条　 (项目撤销)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各区有关部门向评审

小组办公室提出撤销引导资金支持项目的申请,

经评审小组讨论通过后,由评审小组限期收回已

拨付的引导资金.

(一)项目实施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导致项

目无法继续实施.

(二)项目单位未经批准擅自变更项目建设

内容和目标.

(三)项目建设期满６个月,未及时提出验

收或延期申请.

(四)项目延期２年后仍不能按时竣工.

(五)其他依照法律、法规、规章或规范性

文件规定,应当予以撤销项目的情形.

第五章　其他事项

第十八条　 (监督管理)

各区有关部门应对服务业发展情况以及引导

资金使用情况、项目执行情况、项目验收情况等

进行及时总结,并形成年度引导资金使用总结报

告,在每年２月底前报评审小组.

评审小组负责对各区有关部门的年度引导资

金使用总结报告进行综合评估,并根据评估结

果,调整下一年度引导资金的安排.经评估,对

表现突出的区或未达标且整改不力的区,适当调

整下一年度引导资金安排.

评审小组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等按照有关

规定,对引导资金的使用情况和项目执行情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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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监督、审计和稽查,不定期委托专业机构开展

引导资金使用和管理后评估、实施项目绩效管理

等工作.

第十九条　 (管理费用)

评审小组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专业

机构开展的市级引导资金项目评估考核、后评

估、审计、绩效评价等相关费用纳入部门预算.

各区引导资金项目初审评估、事中监管、验收审

计等相关费用,由区级财政解决.

第二十条　 (责任追究)

引导资金必须专款专用.凡获得引导资金支

持的项目单位,不得擅自变更主要建设内容和建

设标准等.对弄虚作假、截留、挪用等违反法律

法规或有关纪律的行为,除按照国家规定对项目

单位和有关负责人给予相关处罚外,限期收回已

拨付的引导资金,并取消项目单位和项目负责人

三年内申报本专项资金的资格等.

第二十一条　 (信用管理)

评审小组对项目单位开展信用管理.在项目

申报阶段,实行守信承诺和信用审查制;建立信

用信息管理制度,记录项目单位在项目立项、实

施、验收、评估等不同阶段的失信行为,并按照

有关规定,提供给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对

过去三年里有偷税、漏税等情节严重的失信行为

或违法行为,取消项目单位和项目负责人三年内

申报本专项资金的资格等.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附则)

各区可根据需要制定区级引导资金管理和使

用相关规定,对 本 区 域 内 的 服 务 业 项 目 给 予

支持.

本办法自２０２５年１１月１日起执行,有效期

至２０３０年１０月３１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第八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期间无人机等 “低慢小”

航空器安全管理的通告

沪府规 〔２０２５〕５号

　　为维护第八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上

海地区低空空域安全,杜绝各类违法违规飞行

活动发生,现就加强第八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期间无人机等 “低慢小”航空器安全管理通

告如下:

一、本通告所称的无人机等 “低慢小”航空

器,是指低空、慢速、小型航空器和空飘物,主

要包括轻型和超轻型飞机、轻型直升机、滑翔

机、三角翼、动力三角翼、滑翔伞、动力伞、热

气球、飞艇、民用无人机、模型航空器 (含航空

模型和航天模型)、无人驾驶自由气球、系留气

球等类型.

二、２０２５年１０月２７日０时至１１月１０日

２４时期间,在本市禁止民用无人机等 “低慢小”

航空器施放、飞行,但经依法批准用于物流运

输、应急救援、低空文旅、智慧城市、载人交通

等活动的除外.

三、民用无人机拥有者应当按照民用航空管

理相关规定进行实名登记,并可通过 “随申办”

进行信息核验、飞行报告等便捷操作;其他 “低

慢小”航空器拥有者应当主动配合属地公安派出

所做好相关信息采集工作.

四、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施放、飞行民用无人

机等 “低慢小”航空器,必须具备与所使用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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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相符的飞行资质,遵守无线电管理有关规定,

并依法预先向空军,以及可能涉及的民航空中管

制部门或气象部门提出申请,获得批准后方可开

展作业.

五、对违反 «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

条例»及本通告规定,擅自进行民用无人机等

“低慢小”航空器飞行活动的,由相关主管部门

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处理,必要时,依法采取紧急

处置措施;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予以

治安管 理 处 罚;构 成 犯 罪 的,依 法 追 究 刑 事

责任.

上海市人民政府

２０２５年１０月１６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第八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期间枪支弹药、 爆炸、 剧毒、 放射性、

易制毒等危险物品安全管理的通告

沪府规 〔２０２５〕６号

　　为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确保第八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顺利举行,现就加强第八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期间本市范围内枪支弹药、民用爆炸

物品、剧毒化学品、放射性物品、易制毒化学品

五类危险物品安全管理通告如下:

一、２０２５年１０月２７日０时至１１月１０日

２４时,停止民用枪支弹药配售、配购 (含行政

审批).１１月４日０时至１１月１０日２４时,停止

射击竞技体育运动单位、营业性射击场等民用枪

支使用单位实弹射击训练、经营活动,停止影视

制作单位道具枪拍摄活动,所有民用枪支弹药入

库封存,停止爆破作业单位实施爆破作业项目.

二、２０２５年１１月１日０时至１１月１０日２４
时,车辆运输危险物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

当委托具有武装押运资质的保安公司进行押运:

(一)在本市范围内,运输枪支弹药、民用

爆炸物品、剧毒化学品、一类放射性物品的;

(二)在嘉松南路—嘉松中路—G２京沪高

速—S２０外环线—漕宝路—沪松公路—泗陈公

路—嘉松南路合围区域内,运输二、三类放射性

物品 (医疗用短寿命放射性药品除外),以及盐

酸、硫酸、丙酮、高锰酸钾四种易制毒化学品中

一种或几种的.

三、２０２５年１１月１日０时至１１月１０日２４
时,运输危险物品车辆进出本市的,应当从１４
个指定道口 (洋桥公安检查站、G１５朱桥公安检

查站、葛隆公安检查站、安亭公安检查站、G２
京沪公安检查站、大盈公安检查站、西岑公安检

查站、G５０沪渝公安检查站、G６０沪昆公安检查

站、枫泾公安检查站、亭枫公安检查站、G１５沪

浙公安检查站、新联公安检查站、东海大桥公安

检查站)通行.

四、对违反本通告规定的,依据 «中华人民

共和国枪支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等予以处罚.

上海市人民政府

２０２５年１０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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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第八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安全检查的通告

沪府规 〔２０２５〕７号

　　为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确保第八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顺利举行,现就加强第八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期间对本市范围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乘客及其随身物品的安全检查通告如下:

一、公共交通运营单位应当严格落实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安全检查措施,在常态安全检查的基

础上,进一步加强临检抽查.对可疑的人员和物

品,应当做到必问、必查,防止乘客携带易燃、

易爆、有毒、放射性、腐蚀性物品以及枪支弹

药、管制器具等可能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危险

物品进站、乘车.

二、市民乘坐轨道交通、公交车、长途客运

车、轮渡等公共交通工具,应当主动配合接受安

全检查,自觉维护公共安全.发现他人携带危险

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应当积极劝阻;经劝

阻无效的,应当立即向公共交通运营单位或公安

机关举报.

三、公共交通运营单位工作人员发现乘客携

带危险物品或拒不接受安全检查的,应当拒绝其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对坚持携带危险物品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的,应当立即报告公安机关.

四、对违反本通告规定,携带危险物品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或拒不接受安全检查扰乱公共秩

序,以及其他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

机关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进

行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通告自２０２５年１０月２７日起施行,有效

期至２０２５年１１月１０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

２０２５年１０月１６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
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实施工作的通知

沪府发 〔２０２５〕８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有关

单位:

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农

业普查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２５〕９号)要求,认

真做好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实施工作,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普查对象和范围

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对象是上海市行政区

域内的下列个人和单位:农村住户,包括农村农

业生产经营户和其他住户;城镇农业生产经营

户;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村民委员会 (居民委员

会);乡镇政府 (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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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的行业范围包括:农作物种植业、林

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

二、普查内容和时间

普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农业生产条件、粮食

和大食物生产情况、农业新质生产力情况、乡村

发展基本情况、农村居民生活情况等.

普查的标准时点为２０２６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４
时,时期资料为２０２６年年度资料.

三、普查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根据 «全国农业普查

条例»,成立上海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

组 (以下简称 “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全市农

业普查工作,协调解决普查中的重大问题.领导

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统计局,负责普查日常工作的

组织和协调.

(二)强化分工协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按

照各自职能,各负其责、密切配合、信息共享.

其中,涉及普查经费方面的事项,由市财政局负

责和协调;涉及固定资产投资保障方面的事项,

由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和协调;涉及普查宣传动员

方面的事项,由市统计局、市委宣传部、市委网

信办负责和协调;涉及遥感测量方面的事项,由

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负责和协调.掌握普查

有关基础资料的各级部门要及时准确提供部门行

政记录和数据信息.

(三)压实各级责任.各有关区政府按照规

定成立相应普查领导小组,认真组织好本区的普

查实施工作,及时采取措施解决普查工作中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充分发挥乡镇政府 (街道办事

处)和村民委员会 (居民委员会)的作用,广泛

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认真做好普查

工作.

(四)落实经费保障.普查所需经费,按照

现行经费渠道由市、区两级财政共同负担,列入

相应年度财政预算,按时拨付,保障普查工作顺

利开展.各级普查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聘用

或从有关单位借调符合条件的普查指导员和普查

员,及时支付聘用人员的劳动报酬,保证借调人

员在原单位的工资、福利及其他待遇不变,稳定

普查工作队伍.

四、普查工作要求

(一)坚持依法普查,确保数据质量.严格

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中华人民共和

国统计法实施条例» «全国农业普查条例»等法

律法规做好普查工作.对普查工作中发现的统计

造假、弄虚作假以及干预依法报送普查数据等违

纪违法行为,依纪依法予以处理并加大通报曝光

力度.守牢数据质量生命线,严格执行普查方

案,加强普查指导培训,规范普查工作流程,强

化数据质量检查核查,确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

完整可信.

(二)创新方法手段,提高普查质效.加强

现代化调查手段的应用,利用卫星遥感、无人

机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准确测量主要农作物播

种面积,查清设施农业状况.采取网上填报与

手持移动终端现场采集数据相结合的方式开展

普查,促进普查手段数字赋能.采取全面普查

与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提高普查工作质

效,减轻基层工作负担.广泛应用行政记录,

加强普查资料开发利用,推动普查数据共治

共享.

(三)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认真

做好普查宣传的策划和组织,充分发挥各类新闻

媒体以及有关部门服务平台等的宣传作用,广泛

深入宣传普查的重要意义和要求,动员引导普查

对象了解普查、支持普查、配合普查,并如实填

报普查数据,为普查工作顺利实施创造良好的社

会氛围.

附件:上海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

组成人员名单

上海市人民政府

２０２５年９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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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
组成人员名单

　　组　长:陈宇剑　副市长

副组长:章　雄　市政府副秘书长

宋　彬　市统计局局长

金　红　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

总队长

陈石燕　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沈　洁　市财政局副局长

夏明林　市农业农村委副主任

成　员:马笑虹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杨　俊　市委网信办副主任

祝新军　市公安局副局长

赵　明　市民政局副局长

宋　烈　市司法局副局长

李　炜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

局长

孙　珊　市规划资源局副局长

阮仁良　市水务局副局长

罗　毅　市文化旅游局一级巡视员

李孝猛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钱　晓　市数据局副局长

孙　瑜　市国资委副主任

陈永奇　市统计局总经济师

熊　健　市绿化市容局副局长

胡　凡　市政府研究室副主任

马富强　市税务局总会计师

何　愉　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

副总队长

肖荷花　光明食品集团财务总监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设在市统计局),办

公室主任由陈永奇、何愉同志兼任.

今后,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职务如有变动,

由其所在单位接任领导自然替补.领导小组不作

为市政府议事协调机构,工作任务完成后自行

撤销.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表彰第五届
上海知识产权创新奖的决定

沪府发 〔２０２５〕９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有关

单位:

为加快推进知识产权强市建设,持续放大知

识产权创新发展的重要作用,表彰奖励在知识产

权创造、保护、运用等方面具有突出成就的企事

业单位和优秀专利项目,根据 «上海市知识产权

强市建设纲要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年)»«上海知识产

权创新奖评审表彰办法»等规定,在自愿申报、

部门推荐的基础上,经专家提名、初评、复评和

上海知识产权创新奖评选工作委员会审议,并报

市委、市政府同意,市政府决定,授予下列单位

和项目第五届上海知识产权创新奖:

一、授予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

研究所成果转化处等３家单位上海知识产权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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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上海自然堂集团有限公司等３家单位上

海知识产权奖 (保护);上海科技大学技术转移

办公室等３家单位上海知识产权奖 (运用).

二、授予 “燃烧室头部、燃烧室、燃气涡轮

发动机及燃烧控制方法”等５项专利上海知识产

权创新奖 (专利一等奖);“一种模块化智能组合

风电变流器及其控制方法”等１５项专利上海知

识产权创新奖 (专利二等奖);“锡槽边部加热结

构及锡槽”等２５项专利上海知识产权创新奖

(专利三等奖).

希望上述获奖单位、获奖专利的创建组织和

个人再接再厉,争取更大成绩.希望全市各企事

业单位、科技和知识产权工作者以上述获奖单

位、获奖专利的创建组织和个人为榜样,求真务

实,开拓创新,不断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创造、

高水平保护和高效益运用,为上海加快打造国际

知识产权保护高地和国际知识产权中心城市、加

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作出更大

贡献.

附件:第五届上海知识产权创新奖获奖名单

上海市人民政府

２０２５年９月２９日

附件

第五届上海知识产权创新奖获奖名单

　　一、上海知识产权奖 (创造、保护、运用)

(一)上海知识产权奖 (创造)

１．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

所成果转化处

２．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３．中石化 (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有限公

司法律与知识产权部

(二)上海知识产权奖 (保护)

１．上海自然堂集团有限公司

２．上海三联 (集团)有限公司

３．上海三枪 (集团)有限公司

(三)上海知识产权奖 (运用)

１．上海科技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

２．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知识

产权和成果转化办公室

３．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 (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

二、上海知识产权创新奖 (专利一等奖、二

等奖、三等奖)

(一)上海知识产权创新奖 (专利一等奖)

１．燃烧室头部、燃烧室、燃气涡轮发动机

及燃烧控制方法 (ZL２０２０１０６０８４０２．５)

２．医 学 图 像 生 成 方 法、 装 置 和 系 统

(ZL２０２１１０１８２１２５．０)

３．抗－PD－１抗体 (ZL２０１７８００５６８６８．５)

４．用于飞行器的转弯控制系统、方法和计

算机可读存储介质 (ZL２０２１１０９４００５８．４)

５．一种投影物镜 (ZL２０１７１０９０９３０８．１)

(二)上海知识产权创新奖 (专利二等奖)

１．一种模块化智能组合风电变流器及其控

制方法 (ZL２０２０１０６７９１１９．１)

２．一种反应堆压力容器外部冷却导流注水

装置及方法 (ZL２０２２１１４７４９６８．９)

３．一种浮动式恒压力控制搅拌摩擦焊接装

置及方法 (ZL２０１８１１５１２９８３．１)

４．检测电路和检测方法 (ZL２０２０１０８４４３０４．１)

５．用于治疗细菌感染的抗菌邻－氟苯基噁

唑烷酮 (ZL２００８８００２０６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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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一种储热电锅炉系统及其充热运行方法

(ZL２０１９１０４０３６３１．０)

７．一种含有晶态介质层的多银层低辐射镀膜

玻璃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 (ZL２０２１１０４１０１１１．X)

８．葡萄糖激酶激活剂的口服制剂及其制备

方法 (ZL２０１７１１３４２４２９．９)

９．前围加强件以及车辆 (ZL２０１７１０２２３８５３．５)

１０．一种微熔体结晶与降膜结晶结合的物料

提纯系统及方法 (ZL２０２２１０３２５０４１．２)

１１．用于晶体生长装置的自动温控方法、系

统和装置 (ZL２０２４１０９６８５９８．７)

１２．可折叠电动轮椅 (ZL２０２２３０４７１３００．３)

１３．手术机器人系统 (ZL２０１７１０８６５６３８．５)

１４．一种水下基础结构冲刷坑的修复结构及

修复方法 (ZL２０２１１０５７８１０１．７)

１５．一种提高高钢级抗硫钻杆焊区抗硫性能

的热处理方法 (ZL２０２１１０９５２２６９．X)

(三)上海知识产权创新奖 (专利三等奖)

１．锡 槽 边 部 加 热 结 构 及 锡 槽

(ZL２０２１１１４０４５１８．８)

２．一种沥青路面抗滑性能检测方法及系统

(ZL２０１８１１５８０４５８．３)

３．一种超大型集装箱船舷梯位置抗扭箱正

态总组的方法 (ZL２０２０１０３８６５４２．２)

４．通信处理器 (ZL２０１８１００８３３７９．５)

５．一种开合式水冷钢轨感应正火线圈及其

使用方法 (ZL２０１３１０００２６９１．４)

６．口腔内使用的医疗用施力装置以及用于

对 下 颌 施 加 向 前 的 力 的 牙 科 器 械

(ZL２０１９２２１２２２９４．６)

７．液态源鼓泡器 (ZL２０２２１０３２０１５０．５)

８．可 循 环 物 流 器 具 的 交 割 方 法 与 系 统

(ZL２０１５１０２６８２３４．９)

９．基于车载设备的制动管自动检测方法及

系统 (ZL２０２１１０９０８１７４．８)

１０． 双 滚 筒 采 矿 机 开 采 工 艺

(ZL２０２０１０５１４４０７．１)

１１．一种治疗化脓性皮肤病的中药颗粒、制

备方法及其应用 (ZL２０１９１０６１６６１５．X)

１２．CIGS 玻 璃 基 板 镀 膜 清 洗 系 统

(ZL２０１８１０７２３７１２．４)

１３．一种分子内增韧环氧乙烯基酯树脂的合

成方法 (ZL２０１１１０１８８９４２．３)

１４．一种稳定同位素标记的展青霉素及其合

成方法 (ZL２０２１１０２３４８３５．３)

１５．一 种 新 的 制 备 肝 实 质 细 胞 的 方 法

(ZL２０１０１０５３１４２０．４)

１６．一 种 车 辆 传 动 系 统 和 车 辆

(ZL２０２３１１６４８５７０．７)

１７．显示弹幕信息的方法、计算机设备及可

读存储介质 (ZL２０１９１０４１３１２０．７)

１８．一 种 带 椭 圆 形 铁 芯 的 干 式 变 压 器

(ZL２０２１１００５２８９２．X)

１９．有机配体修饰的稀土氧化物纳米片复合

材料、制法,OLED 发光膜和 OLED 器件及应

用 (ZL２０２１１１０７９９４８．７)

２０．轮 胎 位 置 定 位 方 法 和 装 置

(ZL２０１６１１２０７２７２．４)

２１．一种基于临床路径和大数据的医疗设备

合理化配置方法 (ZL２０２０１１５１７３２１．０)

２２．一种水下浮标用光电复合缆及其制备工

艺 (ZL２０２４１０５１２７２５．２)

２３．一种猪流行性腹泻病毒弱毒株、其培养

方法及应用 (ZL２０１７１０９４８０６９．０)

２４．实现计算资源服务化的调度方法、装

置、介质、设备及系统 (ZL２０１８１０７２０７７９．２)

２５．机载太赫兹合成孔径雷达及成像方法

(ZL２０２０１１３７８３５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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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转发市审计局修订的 «上海市市级政府投资

项目审计监督办法» 的通知

沪府办规 〔２０２５〕１０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市审计局修订的 «上海市市级政府投资项目审计监督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

认真按照执行.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５年９月２８日

上海市市级政府投资项目审计监督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本市市级政府投资项目的

审计监督,促进建设项目的规范化管理,提高投

资效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中华

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上海市审计条例»

等法律法规规定,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市审计局依法对市级政府投资和以

市级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和

决算进行审计监督.

第三条　市审计局在安排市级政府投资项目

审计时,应当确定项目 (法人)单位或代建单位

为被审计单位.必要时,可以依照法定程序,对

与建设项目直接有关的勘察、设计、施工、监

理、造价咨询、招标代理、供货等单位取得建设

项目资金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调查.相关单位

应当予以配合.

第四条　市审计局可以将其审计管辖范围内

的市级政府投资项目授权区审计局审计.

第五条　对财政性资金投入较大、建设周期

较长或者关系国计民生的市级政府投资项目,市

审计局可以对其进行全过程的跟踪审计.

第六条　市审计局在组织对市级政府投资项

目审计时,可以根据需要,对建设资金的征集、

管理和使用情况以及与建设项目有关的重要事项

进行专项审计或者专项审计调查.

第七条　市审计局在实施市级政府投资项目

审计时,可以根据需要,聘请与审计事项相关的

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参加审计业务或者提供技术

支持、专业咨询、专业鉴定.聘请专业机构和专

业人员,应当采取招标、竞聘等竞争方式,所需

经费按照规定列入财政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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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市审计局在对市级政府投资项目履

行审计监督职责时,与建设项目相关的部门和单

位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予以配合.

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等部门应当将年度

内市级政府投资项目的计划安排、竣工财务决算

审计情况 (含电子数据),定期通报市审计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应当定期向市审计局

提供有关项目信息报送、招标投标管理、竣工验

收备案、现场检查和处理处罚、企业资质和个人

执业注册信息等情况 (含电子数据).

第九条　项目 (法人)单位及其主管部门的

内部审计机构应当加强对本单位、本系统市级政

府投资项目的内部审计监督,并接受市审计局的

业务指导和监督.

第二章　审计计划及审计实施

第十条　市审计局应当根据法定的审计职责

和审计管辖范围,聚焦市委、市政府重大政策、

重大项目、重点资金,落实审计署投资审计 “三

个转变”的要求,确定市级政府投资项目年度审

计工作重点,编制年度审计项目计划并报经市委

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及时组织实施.

市审计局编制政府投资项目 (包括涉密项

目)年度审计计划时,应当征求市发展改革委、

市财政局等部门意见.

第十一条　市审计局根据年度计划安排,可

以制定年度市级政府投资项目的审计工作方案,

确定审计内容、审计重点、审计目标等.

第十二条　市审计局应当在市级政府投资项

目实施审计三日前,向被审计单位送达审计通知

书.遇特殊情况,经市审计局负责人批准,可以

直接持审计通知书实施审计.

第十三条　市审计局有权要求被审计单位提

供项目前期、招标投标、合同、工程结算、竣工

验收、财务决算、运营等相关资料 (含电子数

据).被审计单位负责人应当对本单位所提供资

料的及时性、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

第十四条　对市级政府投资项目的审计,应

当重点关注下列事项:

(一)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

(二)履行基本建设程序情况;

(三)投资控制和资金管理使用情况;

(四)项目建设管理情况;

(五)投资绩效情况.

第十五条　对跟踪审计的项目,市审计局应

当根据项目建设所处阶段和具体进度,对相关事

项的真实、合法和效益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第十六条　被聘请的专业人员应当根据市审

计局制定的审计工作方案 (或审计实施方案)、

廉政纪律、保密规定等的要求,开展审计工作.

市审计局应当加强对聘请的专业人员的指导

和监督,并 对 其 工 作 成 果 的 真 实 性、合 法 性

负责.

第十七条　参加市级政府投资项目招标代

理、财务监理、工程监理、工程审价工作的社会

审计机构和人员,应当回避该项目的审计工作.

第十八条　市审计局实施市级政府投资项目

审计和专项审计调查时,有权对社会审计机构为

被审计单位出具的相关审计报告进行核查.

第三章　审计报告及审计整改

第十九条　由市审计局组织实施审计的市级

政府投资项目,审计组的审计报告报送市审计局

前,应当征求被审计单位的意见.被审计单位应

当自接到审计报告 (征求意见稿)之日起十日

内,将其书面意见送交审计组;逾期未提出书面

意见的,视同无异议.

第二十条　对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

务收支行为,依法应当给予处理、处罚的,市审

计局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作出审计决定;需要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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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主管机关、单位处理、处罚的,市审计局应

当依法移送.

第二十一条　市审计局在核查社会审计机构

审计报告时,发现社会审计机构出具虚假审计报

告,隐瞒审计中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的,应当

移送有关主管机关依法追究责任.

第二十二条　市审计局审计结束后,应当将

审计报告送达被审计单位,并抄送市发展改革

委、市财政局等部门和主管单位.

第二十三条　市审计局应当及时检查被审计

单位和相关主管部门根据审计结果进行整改的情

况,以及审计决定的执行情况.被审计单位未按

照规定期限和要求执行审计决定的,市审计局应

当通报有关主管机关、单位,有关主管机关、单

位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采取处理

措施,并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市审计局.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被审计单位及项目相关单位应

当依法配合市审计局工作,如实反映情况,不得

拒绝、阻碍审计人员依法执行公务.

市审计局发现被审计单位转移、隐匿、篡改、

毁弃财务、会计资料以及与财政收支、财务收支

有关的业务、管理等资料,或者转移、隐匿、故

意毁损所持有的违反国家规定取得的资产,有权

予以制止.必要时,经市审计局负责人批准,有

权封存有关资料和违反国家规定取得的资产.

第二十五条　审计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

弊、玩忽职守或者泄露、向他人非法提供所知悉

的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

个人信息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被审计单位认为市审计局的行

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

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对本市其他关系国家利益和公

共利益的重大公共工程项目的资金管理使用和建

设运营情况进行审计监督,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八条　各区政府可以参照本办法,结

合实际,制定本区区级政府投资项目审计监督

办法.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２０２５年１０月１日起

施行,有效期至２０３０年９月３０日.

上海市审计局

２０２５年９月２６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

市科委等三部门制订的 «国家科技重大项目

地方匹配管理办法» 的通知

沪府办规 〔２０２５〕１１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有关

单位:

市科委、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制订的

«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地方匹配管理办法»已经市

—７１—

上海市人民政府公报２０２５􀅰２１ 市政府办公厅文件



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市科委等

三部门制订的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资金配套管理

办法›的通知»(沪府办规 〔２０２３〕１７号)同时

废止.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５年１０月２０日

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地方匹配管理办法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加快推进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鼓

励本市单位积极承担国家科技重大项目,规范国

家科技重大项目地方匹配资金管理,保障国家科

技重大项目顺利实施,根据国家科技重大项目管

理和本市财政科技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制订本

办法.

第二条　 (匹配资金来源)

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地方匹配资金 (以下简称

“匹配资金”),由市级财政预算安排.

匹配资金主要用于支持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

大项目的本市单位 (以下简称 “项目牵头承担单

位”).

第三条　 (匹配资金范围)

本办法所适用的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包括: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重点项目等.

第四条　 (匹配资金管理机制)

健全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地方匹配资金审核工

作推进机制,由市科委会同市财政局、市发展改

革委协同推进.日常受理工作由市科委负责.

本市国家科技重大项目责任部门 (以下简称

“市责任部门”),是指根据国家申报指南或相关

文件要求,为本市申请国家科技重大项目的单位

出具推荐函的单位,包括市科委、市发展改革

委、市经济信息化委、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城

乡建设管理委、市交通委、市农业农村委、市水

务局 (市海洋局)、市文化旅游局、市卫生健康

委 (市中医药管理局)、市应急局、市市场监管

局、市疾控局等.

由本市单位自主申报或通过外省市单位推荐

申报的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可由市科委作为市责

任部门.

第五条　 (匹配资金管理职责)

市科委负责编制匹配资金年度预算、匹配资

金使用情况的日常监督和绩效评价管理.

市财政局负责匹配资金的预算审核、资金拨

付和使用监督等工作.

市责任部门负责对本市承担国家科技重大项

目的匹配资金进行申请管理和日常实施管理.

第六条　 (匹配资金支持方式)

结合国家科技重大项目组织实施的要求和项

目特点,采取前补助、后补助等财政支持方式,

匹配资金实行一次核准、分期拨款.

第七条　 (匹配原则)

对承担国家科技重大项目的本市项目牵头承

担单位,按照以下原则予以匹配:

(一)国家申报指南、相关文件等未明确地

方政府匹配要求或比例的,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等的项目牵头承担单位,按照实际获得国家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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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 (扣除转拨给非本市单位的部分)的２０％

予以匹配;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大、重点项目等的项目牵头承担单

位,按照实际获得国家拨付经费 (扣除转拨给非

本市单位的部分)的１０％予以匹配.

(二)因特殊情况需要突破现有支持比例的

项目,或国家申报指南、相关文件等有明确地方

政府匹配要求和比例的项目,按照 “一事一议”

方式,由市责任部门提出资金匹配方案建议,经

市科委会同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审核并报市

政府审定后予以匹配.

第八条　 (匹配资金承诺)

对按照国家申报指南、相关文件等要求,需

由地方出具匹配资金承诺函的,由市责任部门对

项目牵头承担单位提出的资金匹配方案进行审

核,拟定匹配资金承诺函,报市科委备案后,向

国家相关部门 (机构)出具匹配资金承诺函.

第九条　 (匹配资金备案)

市责任部门应在国家相关部门 (机构)正式

立项批复后,将项目立项情况报市科委备案.匹

配资金纳入市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统一管理.

第十条　 (匹配资金年度预算)

市科委根据项目牵头承担单位实际获得的国

家经费拨款情况,编制年度资金分配方案报市财

政局.市财政局审核后,按照规定程序纳入年度

预算.

第十一条　 (匹配资金申请)

匹配资金的申请实行常年受理.市科委委托

第三方机构受理匹配资金的申请.

(一)对符合本办法第七条第 (一)项规定

的项目,项目牵头承担单位在获得国家科技重大

项目立项后,根据国家经费拨款进度,通过市科

技管理信息系统在线提交国家相关部门 (机构)

出具的立项批复、合同书、任务书 (含经费预算

表和支出预算明细)、拨款通知、银行到款凭证、

项目执行进展、重要成果等材料.

(二)经市政府审定的 “一事一议”项目,

由项目牵头承担单位向市责任部门提交申请材

料,市责任部门审核后向市科委提交相关材料.

第十二条　 (匹配资金核拨)

市科委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在线提交的申请材

料进行预审,确定拟匹配金额.对 “一事一议”

项目,由市责任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市科

委会同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根据第三方机构

预审和市责任部门审核结果核定匹配资金预算

总额.

市财政局根据审核结果,按照财政资金支付

管理的有关规定核拨.

第十三条　 (匹配资金使用)

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匹配资金的安排使用,应

严格执行国家和本市预算管理、财政资金管理有

关规定,实行独立核算、专款专用,提高资金使

用效益.匹配资金主要用于项目在本市实施过程

中的科研活动支出,项目牵头承担单位应负责审

核匹配资金预算,确保匹配资金开支范围、标准

与任务合同书一致,严禁超范围超标准开支.

第十四条　 (匹配资金成果管理)

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项目牵头承担单

位应做好项目科技成果的汇交、管理与应用转化

工作,并定期向市责任部门报告知识产权取得情

况和成果转化应用情况.市责任部门应加强对项

目科技成果的跟踪管理,于项目验收３年内对成

果转化应用情况进行评估问效.

第十五条　 (匹配资金监管)

项目牵头承担单位在发生项目变更、终止、

撤销等情况时,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按照程序办

理,并及时向市责任部门报告.市责任部门负责

匹配资金的日常监督检查.市科委对项目实施和

匹配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督导和评估.

项目牵头承担单位在匹配资金申请、使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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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中存在弄虚作假或违规行为的,一经查实,

将终止经费拨付,并由市责任部门负责追回已拨

付经费;情节严重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追究当

事人的法律责任.

第十六条　 (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２０２５年１１月１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２０３０年１０月３１日.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上 海 市 财 政 局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２０２５年１０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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